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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5

]奉贤

—

090号

1、奉贤区二工业大道

88号上海亚遥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与奉贤区

二工业大道 8号上海

卡洛油墨有限公司，排

放黑色废水至耀光河

（废水排放口位于安

邬路与渔汇路交界口

耀光河桥下）；上海亚

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生产时噪音扰民。

2、渔沥村耀光 2组和

13组约 400亩农田（渔

汇路西、耀光河北）的

水渠及田埂边，大农户

多次使用除草剂，破坏

生态。

庄行

镇

水、

噪声、

土壤

经调查核实：

2025年 6月 9日，区农业农村委、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庄行

镇政府开展现场勘察和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1、奉贤区二工业大道 88号上海亚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奉

贤区二工业大道 8号上海卡洛油墨有限公司，排放黑色废水

至耀光河（废水排放口位于邬安路与渔汇路交界口耀光河桥

下）的问题：经核实，上述 2家企业均无生产废水产生，生

活污水亦纳管排放，不存在排放黑色废水问题。经查信访反

映的废水排放口实为邬安路与渔汇路交界口耀光河桥下的

雨水排口。2025年 1～4月检测数据显示，耀光河水质的综

合评价均为 III类水质。

2、上海亚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生产时噪音扰民问题：经核

实，该企业为工程机械制造企业，生产时机械运行产生一定

的声音，调阅企业噪声自行监测报告，结果均符合相应标准

限值要求。企业为降低生产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在车间

围墙上安装隔音屏障，同时调整生产计划在白天集中生产，

夜间不生产。

3、关于渔沥村耀光 2组和 13组约 100亩农田的水渠及田埂

边，大农户多次使用除草剂，破坏生态的问题：经现场勘察

部分

属实

1、庄行镇政府将加强对企业的日常监

管，服务指导企业提升环境管理水平，

搭建信息沟通反馈平台，提升村民认

可度。

2、区农业农村委对该处农户针对性开

展了田埂杂草防治技术指导，通过在

田埂、路边、沟边种植芝麻、大豆等

植物压缩杂草生长空间。后续，将加

强宣传，提倡绿色生态防治。

3、区生态环境局持续加强企业监管，

保障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无



和询问村委会及该田块管理农户（童某，承包面积约 85亩，

2025年开始承包），农户承认近期打过一次除草剂（品名：

草铵膦），田埂上杂草有明显发黄枯死迹象，现场未发现周

边其他原生植物枯死等破坏生态的情况。据查，草铵膦不属

于国家《禁限用农药名录》规定的农药。

2

[2025

]奉贤

—

091号

举报人反映其私人苗

圃（奉城镇陈桥村村委

会东侧约 100米）内存

在砍伐树木近千棵的

情况，尚未补种；前几

日有人清理了该地块

毛垃圾，但地下仍有毛

垃圾。

奉城

镇

土壤、

生态

经调查核实：

2025年 6月 9日，区绿化市容局会同奉城镇政府再次开展

现场调查核实，信访反映地块位于陈桥村委东侧 100米处

（S3高速奉城出口西侧，团青公路南侧），属陈桥村 10组

范围，占地面积约 41.28亩。

1、该地块为三调林地，属私人苗圃地，金某于 2019年和陈

桥村村委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但因地块原状地势低洼积水和

养护不当等原因，造成种植的乔木基本枯死，故此金某于

2025年 4月对该地块重新整理，清除树木并计划进行树木

更新，但未办理相应的审批许可手续。

2、现场查勘核实，上述地块内存在擅自堆放计划用于堆填

低洼地的渣土（占地约 1万平方米），未发现地下有毛垃圾，

发现在未办理任何相关合法审批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砍伐枯

死树木 582株（主要为银杏、香樟、女贞等）。前期发现的

用于铺设道路的建筑垃圾（约 400吨）和种植大棚构建物（占

地约 100平方米）已于 2025年 6月 1日完成处置。

部分

属实

1、区绿化市容局将依法对金某未办理

砍伐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后

续将依法依规进行办结；同时，加大

对该区域的日常监督管理力度，提升

生态环境质量。

2、奉城镇陈桥村将督促金某按计划完

成树苗补种；并加强对该地块日常巡

查，确保整治成效。

3、奉城镇政府于 2025年 5月 30日对

该地块内外来土方进行现场测量，并

立案调查（立案号：沪（奉）城府立

字〔2025〕030057号），后续将依法

依规办结。同时，将依法依规妥善处

置此处渣土。

无


